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塑膠溫網室整修及增建」採購案徵求文件
壹、採購標的：塑膠溫網室整修及增建
  ㄧ、採購數量：11座(本場溫網室編號GA-G3 (1棟)、GB區G1-1、G1-2、G2-1、2-2、G3-1、G3-2 (3棟)、 GB 區G9、G10、G11 (3棟)、口埤農場3棟及GC區(1棟)
  二、採購規格：
         A: 溫網室整修
       A-1:GA區-G3(荷蘭溫室)之屋頂批覆及水槽更換
1.工程規格:9.6 m * 25.5 m =74坪。
2.圓頂0.18 mmt(含)以上固定PEP膜。
3.熱浸渡鋅水槽(依現場時實際規格)進行評估。
4.雙壓端渡鋅弧管(1/2”)
  5.立柱,水槽,橫樑,與屋拱架間均以螺絲聯結固定。水槽與水槽相接處下方應加櫬板,並作妥防漏處理。
6.屋頂與立面披覆之固定元件及收邊,所使用之材料應為鋁擠型材料應具氣密及美觀。
7.各鐵架元件之組合均以熱浸鍍鋅或不銹鋼螺絲結合(包含攻釘)。所有樑柱,屋架及水槽均為熱浸鍍鋅品。
   8.所有需熱浸鍍鋅加工材料,必須先加工後再行熱鍍鋅處理,工地現場不得再行焊椄,鑽孔等加工。
9.本工程所用鐵件除註明鋁製品外,其餘均採用熱浸鍍鋅鋼(先加工後再熱浸鍍鋅)鍍鋅量是單面240~320 g/m2以上。
10.鋼料熱浸鍍鋅應選定合格廠商施工交貨時應檢附出廠檢驗報告。
    11.固定帆布所使用的壓條其固定螺絲(攻釘)間隔距離不得超目前現有狀況，,且一支壓條內不得同時重疊超過兩層固定彈簧;以及在頭尾使用攻釘及壓片將尾端彈簧固定。
12.屋頂桁樑圓管連接時不得三支接點在同一位置以及以壓管機將圓管連接固定。
13.溫室水槽為避免溢水問題，應在每列水槽中設兩處落水孔，並以PVC管接至溫室外。
14.所有工程需與原主架構能配合，包括拆除、銜接及風扇捲取機遷移及配線。
 A-2: 簡易溫網室屋頂批覆：(GB區及口埤，正確規格依現場尺寸為主)
 1.GB區G1-1、G1-2、G2-1、G2-2、G3-1、G3-2六連棟之屋頂批覆:每棟7.5 m * 50   m=114坪*3棟。
 2. GB 區G9、G10、G11之屋頂批覆 15.5 m *7 m =32.8坪*3棟
 3.口埤農場：5.5 m * 33 m=55坪(1棟) ；5.5 m * 22 m=36.6坪(2棟)
 4.0.18 mmt以上(含)固定PEP膜。
 5.屋頂與立面披覆之固定元件及收邊,所使用之材料應為鋁擠型材料應   具氣密及美觀。
 6.各鐵架元件之組合均以熱浸鍍鋅或不銹鋼螺絲結合(包含攻釘)。所有樑柱,屋架及水槽均為熱浸鍍鋅品。
 7.所有需熱浸鍍鋅加工材料,必須先加工後再行熱鍍鋅處理,工地現場不得再行焊椄,鑽孔等加工。
 8.本工程所用鐵件除註明鋁製品外,其餘均採用熱浸鍍鋅鋼(先加工後再熱浸鍍鋅)鍍鋅量是單面240~320 g/m2以上。
 9.鋼料熱浸鍍鋅應選定合格廠商施工交貨時應檢附出廠檢驗報告。
 B:溫室設備增建:(GC區)
   1.工程規格:5.2 m * 7.2 m =11.4坪
2.圓頂0.18 mmt以上(含)固定PEP膜，外面批覆黑色針織網(75%以上(含))。
3.基礎工程3000 psi RC+3/8”鋼筋價+角鐵基礎框等。柱基礎頂面離地高度  應平均10 cm。
4.屋頂弧管1”。
  4.立柱,水槽,橫樑,與屋拱架間均以螺絲聯結固定。水槽與水槽相接處下方應加櫬板,並作妥防漏處理。
6.屋頂與立面披覆之固定元件及收邊,所使用之材料應為鋁擠型材料應具氣密及美觀。
7.各鐵架元件之組合均以熱浸鍍鋅或不銹鋼螺絲結合(包含攻釘)。所有樑柱,屋架及水槽均為熱浸鍍鋅品。
   8.所有需熱浸鍍鋅加工材料,必須先加工後再行熱鍍鋅處理,工地現場不得再行焊椄,鑽孔等加工。
9.本工程所用鐵件除註明鋁製品外,其餘均採用熱浸鍍鋅鋼(先加工後再熱浸鍍鋅)鍍鋅量是單面240~320 g/m2以上。
10.鋼料熱浸鍍鋅應選定合格廠商施工交貨時應檢附出廠檢驗報告。
    11.固定帆布所使用的壓條其固定螺絲(攻釘)間隔距離不得超50cm,且一支壓條內不得同時重疊超過兩層固定彈簧;以及在頭尾使用攻釘及壓片將尾端彈簧固定。
12.屋頂桁樑圓管連接時不得三支接點在同一位置以及以壓管機將圓管連接固定。
13.為避免溢水問題，應設置水槽，並以PVC管接至溫室外。
14.並請依現場狀況繪置規畫設計圖。
貳、執行期間：自決標次日起60日曆天內完工。
參、預算經費：新臺幣70萬元整。
肆、評審方式

一、原則：本案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採最有利標精神，公開徵求廠商企劃書。
二、評審作業流程：

1.由本場先就投標廠商之資格進行審查，符合者始可參加評審。
2.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擇期召開評審會議，請各投標廠商出席，並進行簡報說明。
3.各投標廠商之評審文件，開封後即交由本場「評審小組」評分。
4.評分法：採序位法。各評審委員對各廠商之評分以100分為滿分，各評審委員依據廠商所提供之「企劃書」及報價進行評分，評分項目詳如評分表，再依分數排定序位。
5.評審小組評審結果，如參與甄選機構均未達評審標準（獲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分加總達70分(含)以上），不予評定名次。
6. 評審小組評寫之「評審表」排定之序位登記於評定序位總表內，進行序位數字加總，以加總數字最低者為排序第一名最符合需要廠商，次低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

7.若同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序位合計數相同且最低時，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評審過程，如遇爭議，得由評審小組召集人作結論說明。

8.為尊重評審委員，廠商不得要求自行計算成績或顯示各廠商得分明細。

9.決選後「評審表」及「評審結果統計表」當場由評審小組密封存檔。

伍、評審文件規格
 「企劃書」文件：請提供企劃書一式五份，A4規格，左側裝訂，以15頁之內為佳。企劃書內請依評審項目逐項編列，其中「規畫設計內容」列出規劃設計圖，增建溫室包括平面圖、基礎圖、左、右側立面圖、屋頂平面圖、立面圖，施工計畫；選用資材熱浸鍍鋅檢驗報告供參考，國內外規畫、設計、施作溫室實績或證明至少5件以上。廠商報價及單價分析表(以廠商依據本案規格，於本場公告預算範圍內提供之報價金額作為評分參考)。
陸、議價及決標方式

一、評審結果之最符合需要廠商優先取得議價權。

二、最符合需要廠商應於評審結束後，另依本場時間辦理議價。
附表：評審項目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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